
2023 年度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网页版方式操作手册 

一、 基数调整操作前提 

1、本单位名下状态为“正常”的职工。 

2、末次汇缴月份为 2023 年 6 月份的职工。  

注：具体操作请登录后仔细查看通告。   

二、 登录验证方式 

（一）通过上海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专栏进行登录 

 

登录方式分为单位用户登录和一网通办登录两种登录方式，填写单位四项信息登录的用

户可选择“单位用户登录”方式登录，插卡登录的用户和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登录的单位可选

择“一网通办登录”方式登录。 



 

（二）通过单位网上业务办理系统（网页版）登录 

在单位网上业务办理系统（网页版）左侧菜单的“单位业务”中，点击“年度基数调整”，

可直接登录基数调整操作页面。 

 

三、网页版本网上基数调整操作步骤说明 

（一）单位信息采集 

在完成登录后，如果是首次进入基数调整页面的单位，需要先进行单位信息的采集。在

界面中填写单位账号、单位名称、联系人、手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和邮编的相关信息。 



 

 

完成信息采集的单位，即可进入网上基数调整操作界面，查看到当前单位名下需要办理

基数调整的职工名单。 

（二）只有住房公积金（无补充公积金）的单位操作基数调整 

1、进入基数调整界面 

勾选承诺条款后，点击“确认”进入基数调整界面。 

 

      

    2、选择缴存比例。 

 

3、依次输入工资（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注：2022 年度基数调整工资基数不能低于 1510 元（不含 1510 元）。 

   

工资低于 1510 元（不包含 1510 元），请在单位 7 月汇缴前，至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各管理部柜面办理。 

4、全部输入后，点击“确认提交”按钮。 

 

5、如需批量导入工资，请点击下方“批量导入工资”按钮。 

 

按照导入格式要求制作 EXCEL 表。然后点击浏览，打开表格，点击上传。 



 

文件上传成功。 

 

6、如需用社保申报工资作为职工工资基数，可点击“导入社保工资”。（如单位或者个

人未读取到社保工资的，请单位经办人手工录入或批量导入工资。） 

 

 

 

点击“确定”。 



 

导入成功，点击“确定”，如无需修改职工工资基数，进入基数调整数据上传界面。 

7、请点击下方的“确认提交”。 

提交后，会弹出如下界面，请确认人数、金额汇总信息是否正确，数据无误请点击“确认提

交”按钮，基数调整信息上传。如数据有错误，请点击“返回修改”按钮，重新输入工资。 

 

7、确认上传后，用户自行查看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结果。 

 

（三）有住房公积金和补充住房公积金的单位操作基数调整 

1、首先选择补充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注：补充住房公积金基数与住房公积金基数一致，所以不需要另行输入，请先在上方选

择统一补充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后，再输入工资。  



 

2、输入工资，也可批量导入。 

（1）输入工资 

 

（2）批量导入工资 

点击左下方的“批量导入工资” 

 

    批量导入工资样张 



 

（3）点击“确认提交” 

 

3、提交后，会弹出如下界面，请确认人数、金额汇总信息是否正确，数据无误请点击

“确认提交”按钮，基数调整信息上传。如数据有错误，请点击“返回修改”按钮，重新输

入工资。 

 

4、基数调整信息上传后，用户请自行查看住房公积金、补充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结果。  

 

（四）多次基数调整 

第一次基数调整完成后，再次进入全程网上基数调整操作界面，将显示历次操作记录，



如需进入操作界面进行明细查询或修改可点击“重新调整”按钮。 

 

点击“重新初始化人员信息”按钮，将清空原始数据。（也可在原来的数据上直接进行

修改） 

 

 

（五）个别员工工资变更 

1、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个别员工工资变更” 

 

2、进入个别员工工资变更界面 



 

4、选中需要修改工资的职工双击，会显示该职工的相关信息，除工资栏可做修改，其

他均不可修改。输入该职工实际工资后，点击提交。 

 

5、确认提交 

 

6、实时返还变更结果 



 

7、下载报表 

（1）在变更页面直接下载报表 

 

（2）在个别员工工资变更界面最底部，选择“报表下载”。 

 

四、如需帮助可点击“基数调整问题解答”进入 

 

 


